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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20）

自願公告

建議收購永泰生物製藥有限公司之股份

此乃由華潤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作出之自願公告。

建議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7月20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北京醫藥投資管理（BVI）
有限公司（作為買方，「買方」）與Yue Che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HK) Limited、Hualida 

Development Co. Limited、任小娟及Bei Ni Ltd（作為賣方，統稱「賣方」）（其中包括）訂
立股份購買協議（「購股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
售永泰生物製藥有限公司（「永泰」）合共51,458,400股普通股（佔永泰截至本公告日期
已發行股本總額的10.0%），總代價約為799.66百萬港元，相當於每股價格為15.54港元
（「建議收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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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建議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細胞免疫治療為未來腫瘤治療的重要發展方針。透過建議收購事項，預期本集團能
夠完成其於細胞免疫治療領域的戰略佈局。永泰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永泰集團」）
深耕細胞免疫治療領域約15年，已建立經驗豐富的研發團隊及全方位技術平台，並
已獲得核心技術及產品的相關知識產權。

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包括各類醫藥及其他保健產品之研發、製造、分銷及零售。

永泰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股份代號：6978.HK）。永泰集團是中國一家細胞免疫治療生物醫藥公司，
專注於T細胞免疫治療藥物研發和商業化。據本公司董事（「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
信，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賣方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
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建議收購事項及購股協議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須予公
佈交易或第14A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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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以向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資料。本公司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華潤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春城

香港，2021年7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及非執行董事王春城先生；執行董事韓躍偉先生、
李向明先生及翁菁雯女士；非執行董事包括余忠良先生、郭巍女士、侯博先生及青
美平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盛慕嫻女士、郭鍵勳先生、傅廷美先生及張克
堅先生。


